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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智认知”或“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新智认知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向博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372 号）核准，本公司实际向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宿迁新毅德辉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张滔三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50,025,011 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 19.99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69.89 元，扣除财务顾

问费、承销费人民币 15,000,000 元后，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认缴股款人民币为

984,999,969.89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全部到账，并经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第 110ZA0612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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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1 基于博康城市交通综合管理平台打造智慧出行管理系统项目 15,615.94 

2 基于博康城市及社区安全管理平台研发智慧景区管理系统项目 6,280.48 

3 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云租用服务系统研发项目 9,500.81 

4 博康智慧云及主动感知的智能前端产业化基地项目 50,102.77  

5 偿还银行贷款   16,500.00  

6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含中介机构、信息披露费用等） 2,000.00 

合计 100,000.00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市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以在募集资金到账

后 6 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止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投资进度(%) 

博康智慧云及主动感知的智能前

端产业化基地 
501,027,700.00  380,418,002.12 75.93% 

基于博康城市交通综合管理平台

打造智慧出行管理系统 
156,159,400.00  142,938,117.49 91.53% 

基于博康城市及社区安全管理平

台研发智慧景区管理系统 
62,804,800.00  7,530,040.19 11.99% 

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云租用服务

系统研发 
95,008,100.00  65,366,965.83 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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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账户余额含利息收入 

（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程序，并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基于业务发展的预期，公司以自筹资金提前进行募投项目的建

设。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和拟置换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本公司承诺 

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1 
博康智慧云及主动感知

的智能前端产业化基地 
61,649.64 50,102.77 7,589.14 

2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 2,000.00 2,000.00 358.60 

合计 63,649.64  52,102.77  7,947.74 

四、募投项目拟延期的具体情况 

（1）基于博康城市交通综合管理平台打造智慧出行管理系统项目 

该募投项目涉及到环境建设、产品研发以及技术服务中心的建设，前期需要

针对智慧出行需求和个性化产品的开发进行深度分析和调研，技术服务中心的建

设和落地需要多方论证和配合，因此该募投项目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2）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云租用服务系统研发项目 

该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基础环境(即博康智慧云及主动感知的智能前端产业化

基地)预计 2019 年 6 月才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同时大数据行业前期的数据接

入需要与数据提供方多方面协调配合，因此该募投项目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根据上述两项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际建设情况，公司拟将“基于博康城

市交通综合管理平台打造智慧出行管理系统”投资完成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云租用服务系统研发” 投资完成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4 

 

五、 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从长远来看，本次调整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

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有助于公司业务整体规划及长远健康发

展。 

六、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2018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延期的议案》，同意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

和投资进度，“基于博康城市交通综合管理平台打造智慧出行管理系统”投资完

成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云租用服务系统研发”

投资完成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发表以下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不涉及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主要投资内容的变

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3、我们同意公司本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三）监事会审议 

2018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延期的议案》，同意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

和投资进度，“基于博康城市交通综合管理平台打造智慧出行管理系统”投资完

成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云租用服务系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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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完成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七、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基于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

出的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